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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法施行前，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股东对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数量发生争议的
，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二条  
 
公司法施行前与公司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认定无效而依据公司法
认定有效，因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争议的下列情形，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一）约定公司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该约定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公司法第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二）公司作出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决议，对该决议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公司
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
 （三）公司与其持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合并,对合并决议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第三条  
 
公司法施行前订立的与公司有关的合同，合同的履行持续至公司法施行后，因公司法施行前的
履行行为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公司法施行后的履行行为发生争
议的下列情形，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一）代持上市公司股票合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二）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取得该上市公司股份合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三）股份有限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财
务资助合同，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 

第四条  
 
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公司法作出
规定的下列情形，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一）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关于转让人、受让人
出资责任的认定，适用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其他股东
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的，适用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三）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的，适
用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
 （四）不担任公司董事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公司事务的民事责任认定，适用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
 （五）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活动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
益的民事责任认定，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六）不明显背离相关当事人合理预期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已有原则性规定，公司
法作出具体规定的下列情形，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作了限制规定，因该规定发生争议的，适用公司法第一
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二）对公司监事实施挪用公司资金等禁止性行为、违法关联交易、不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
、经营限制的同类业务的赔偿责任认定，分别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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